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沁水县自然资源局
协议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方案

2026 年协第 1号

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山西晋煤集团晋圣永安宏泰

煤业有限公司矿业用地整合利用项目建设用地的批复》(晋

政地(整合)字[2025]19 号)，我局拟将该宗地以协议方式出

让给山西晋煤集团晋圣永安宏泰煤业有限公司，现拟定协议

出让方案如下：

本宗地规划控制指标，以我局出具的《规划设计条件通

知书》（沁规件字〔2026〕第 6号）为准。

1.容积率： ≥0.35

2.建筑系数：≥30%

3.绿地率： ≤20%

4.建筑高度：≤24m

5.建筑后退地界（道路红线）（m）：东：退用地界线≥

4m；南：退用地界线≥4m；西：退用地界线≥4m；北：退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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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界线≥4m。

6.机动车及非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：（1）机动车：工

业厂房≥0.2 车位/100m
2
建筑面积，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

务设施≥1 车位/100m2建筑面积；（2）非机动车：工业厂房

≥2车位/100m2建筑面积，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≥4

车位/100m
2
建筑面积。

7.机动车主要出入口方向：沿地块东北、东南方向开设

出入口。

8.日照标准：配套员工宿舍半数以上的居室大寒日满窗

日照时数≥2小时。

9.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要求：应配建垃圾分类处理等市政

设施。

10.竖向设计要求：以周边主要道路标高作为基础标高，

在方案中合理确定建设范围内竖向标高。

11.城市设计要求：注重色彩、造型与周围环境的协调。

12.其他规划要求：(1)应符合有关环保和安全要求。(2)

投资强度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(3)项目规划设计建设须达

到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节能和绿色建设标准要求，按基本级及

以上绿色标准建设。(4)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

面积不得超过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%；严禁在项目用地范围内

建造成套住宅、专家楼、宾馆、招待所、培训中心等非生产

性配套建设。（5）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占总建筑面积比

例不得超过 15%。（6）用地界限范围内，建筑控制线外原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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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须拆除。（7）工程项目涉及消防、防洪等问题时，应取

得相关行政部门批复手续。（8）项目建设时，建筑物退让距

离应符合消防、日照、环保、抗震、防洪、安全和文物保护

等要求。（9）在建设工程规划设计前，应进行场地地质灾害

危险性评估，并按相关要求查明场地的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

灾害，提出相应的预防和处理措施，以确保工程安全。（10）

本规划条件未尽事宜应按照国家相关技术规范及《晋城市城

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执行。

本宗地为现状出让。

山西晋煤集团晋圣永安宏泰煤业有限公司应在2026年3

月 15 日 16 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。

开户单位：沁水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开 户 行：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城沁水县

新建东路支行

行 号：403168100100

账 号：914003010004736758

根据有关规定，出让底价在评估备案的基础上，由我局

集体研究后报县政府确定。

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采取协议出让的方式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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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山西晋煤集团晋圣永安宏泰煤业有限公司进行报价，低

于底价不予出让。

协议出让成交公示期满后签订土地出让合同，受让人需

在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期限内将土地出让金全部缴纳完毕。受

让人逾期不签订合同的，终止供地，不退还竞买保证金。已

签订合同逾期不缴纳出让价款的，由受让人承担一切责任。

本次协议出让土地由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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